
最高法院民事提案裁定         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495 號 

上 訴 人 宜德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理人 林洽權 住同上 

訴訟代理人 李之聖律師 

被 上訴 人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

 

法定代理人 謝文淮 住同上 

訴訟代理人 李家鳳律師 

本院先前裁判對於下列法律問題見解歧異，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 

後，見解仍有歧異，爰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： 

        主    文 

如理由欄二所示法律問題，提案予本院民事大法庭裁判。 

        理    由 

一、本案基礎事實 

    甲（廠商）與乙（機關）於民國 96 年間簽訂Ａ醫療設備（下 

    稱Ａ設備）採購契約，由甲提供Ａ設備供乙營運使用，甲就 

    乙使用該設備所獲取之收入，按月分配一定比例；另於 97 年 

    間簽訂Ｂ醫療設備（下稱Ｂ設備）採購契約，由甲出租Ｂ設 

    備供乙營運使用，乙按月支付甲租金。甲之法定代理人於得 

    標後，就Ａ、Ｂ設備採購案依序支付乙機關所屬人員新臺幣 

    （下同）156 萬 5,100 元、156 萬 3,400 元作為後謝金。乙依 10 

    8 年 5 月 22 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 59 條第 2 項 

    、第 3 項規定，分批按月扣除上開後謝金不正利益。甲主張 

    採購契約價格高於市價方得扣除，乙受領該扣款，無法律上 

    原因，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或採購契約約定，訴請乙返還扣 

    款本息。 

二、本案提案之法律問題 

    採購法第 5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：「機關以選擇性 

    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，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 

    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、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。廠 

    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、比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 

    利益（下合稱不當利益）為條件，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。違 

    反前二項規定者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 

    契約價款中扣除。」於違反第 2 項規定時，第 3 項所稱扣除價 

    款，是否以「採購契約價格高於市價」為要件？ 

三、本院先前裁判之見解 

  廠商支付不當利益，衡情機關必將不當利益計入成本估價， 



    致採購契約價格高於市價，即受有溢價損害： 

    採購法第 59 條第 2 項有關禁止廠商以支付他人佣金、比例金 

    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，促成採購契約簽訂之 

    規定，係以廠商願支付他人不當利益，促成契約之簽訂，衡 

    情必將其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計入成本估價，致契約價格溢出 

    一般合理價格，或其因契約所獲得之利益超過正常之利益， 

    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之採購原則，並確保採購品質 

    ，同條第 3 項因而規定機關得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 

    除。廠商以支付現金回扣之不實行為，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 

    ，機關因廠商支付之現金回扣計入成本估價，致採購契約價 

    格溢出一般合理價格，即受有溢價之損害。機關已提出檢察 

    官起訴書作為契約溢價及廠商取得不正利益，併其受有損害 

    之證明，縱機關之損害數額無法逕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事實 

    為證明，或機關主張計算溢價及利益之方式為不當，法院非 

    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規定，斟酌損害之原因及其他一 

    切情事，依自由心證以定其數額（本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1 

    99 號判決）。 

  機關依採購法第 59 條第 3 項規定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溢價或利 

    益，應證明廠商受有溢價或利益，不得逕謂廠商所支付之不 

    當利益，為廠商所受之溢價或利益： 

    採購法第 5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係規定，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 

    佣金、比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，促成採 

    購契約之簽訂。違反前項規定者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 

    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。則機關依上開規定自契約 

    價款中扣除溢價或利益，自應證明廠商受有溢價或利益，即 

    應舉證廠商將支付之不當利益計入成本估價，致採購契約價 

    格溢出一般合理價格，造成機關支付高出市場合理價格之契 

    約價金，或廠商所獲利益超過正常利益，尚不得逕謂廠商支 

    付之佣金、比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利益，為廠商所 

    受之溢價或利益（本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625 號判決）。 

  不以採購契約價格高於市價為要件，機關得依採購法第 59 條 

    第 3 項規定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廠商所支付之不當利益： 

    按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，為防止廠商 

    以不當利益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，修正前政府採購法乃於第 

    59 條第 2 項明定「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、比例金、仲 

    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，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」； 

    此與同條第 1 項為限制價格所為「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 

    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、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」 



    之規定，二者規範之目的及範圍並不相同。廠商是否違反上 

    開第 59 條第 2 項不得支付不當利益之規定，與其採購價格有 

    無同條第 1 項高於最低底價，並無必然關係。同條第 3 項規定 

    ：「違反前二項規定者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 

    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。」所稱之「溢價」，應指同條第 1 

    項採購契約之價款，高於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、 

    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差額；所稱之「利益」，則係指同 

    條第 2 項廠商以支付他人佣金、比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 

    其他利益（本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30 號判決、106 年度台上 

    字第 1003 號判決、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55 號判決、108 年度台 

    上字第 1485 號裁定）。 

四、徵詢其他各庭之結果 

    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後，見解仍有歧異。 

五、本庭指定庭員林麗玲法官為民事大法庭之庭員。 

六、依據：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2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9   年   7    月   16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鄭  傑  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盧  彥  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  麗  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張  恩  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麗  玲 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9  年  7   月  27  日 

 


